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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寄存證信函給對⽅，卻不知道正確地址該怎麼辦？

前年因為求學需出國，臨時將寵物狗委託給朋友暫時代替飼養，
回國前，也跟對⽅以訊息確認歸還狗狗，對⽅在訊息內也表⽰同意。
但回國之後，對⽅卻開始避不⾒⾯、傳訊電話皆不回應。

1.如果我想藉由寄存證信函要求對⽅返還狗狗，卻不知道對⽅的收件地址，請問該怎麼辦？
2.若對⽅頻頻搬家，我寄出後卻收到查無此⼈⽽被退回，請問該怎麼辦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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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⽰送達，是指⽤公告的⽅式送達⽂書，當事⼈可以向法院聲請，將要給對⽅存證信函、律師函等⽂書的繕本
、影本或節本，公告在法院網站[1]（例如司法院的「公⽰送達公告」網⾴，或各法院⾃⼰的公⽰送達專區）。
公告後的20⽇直接發⽣送達的效⼒，不管對⽅有沒有看到[2]。

如果當事⼈不是因為⾃⼰的過失，不知道對⽅的居所，可以⽤公⽰送達的⽅式通知對⽅[3]。但公⽰送達還必須
符合對⽅處所不明等情形，才可以向法院聲請[4]。所謂處所不明，例如有法院認為，寄存證信函到對⽅的戶籍
地址，卻被郵局以「查無此⼈[5]」、「遷移不明[6]」等原因退件，可以作為對⽅確實住所不明的事證之⼀；
相反的，如果對⽅明明住在這個地址，但拒收，或是因為招領逾期⽽退件（沒有⼈去領信並不能代表對⽅不住
在那），就不會被認為是處所不明，聲請公⽰送達法院也不會准許[7]。
因此，寄送到對⽅居住的住址、戶籍地址等數個地址，卻因為對⽅搬⾛⽽遭郵局已「查無此⼈」退件，可能是
可以向法院聲請公⽰送達的原因。

關於公⽰送達的意義，可以進⼀步參閱法律百科⽂章：匿名（2022），《什麼是送達？不去領件也會發⽣送
達的效⼒嗎？法院⽂書會透過誰送達？》。

 翏⼺⼼（進階會員） 法律⼊⾨ ∕ 法律⼊⾨ 2023-02-02 17:17

對⽅處所不明，可以向法院聲請公⽰送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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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⽽，要主張對⽅應送達的處所不明，希望透過法院公⽰送達，當事⼈必須提出證據證明⾃⼰已經⽤相當的⽅
法探查，還是不知道要送到哪裡[8]，法院才會依照當事⼈提出的證據判斷是否准許。
因此，當事⼈必須先⾃⼰想辦法查明，並提出⾃⼰有查卻查不到、⽂書寄送不到的證據，例如雙⽅有簽合約，
有先依照對⽅在合約留下的聯絡地址寄存證信函，卻因查無此⼈被退件，或進⼀步向法院聲請調閱對⽅的戶籍
地址，再次寄送到跟聯絡地址不同的戶籍地址，依然被退件，甚⾄請法院請員警去實地查訪等等[9]。
回到提問⼈的問題，既然雙⽅本來認識是朋友，當初將委託照顧寵物也是你情我願，那寵物在哪裡被照顧、去
哪裡接送等等，也就是對⽅可能住在那裡的資訊，恐怕也只有當事⼈最清楚了。所以還是必須由當事⼈⾃⼰向
法院提出相關證據，或如果這個證據是⾃⼰不好拿到的，才可能請法官幫你調查，但還是必須清楚說明要調查
什麼證據、必須調查這些證據的原因等等。

⾄於提問⼈提出想寄存證信函給對⽅要求返還狗狗這部分，究竟存證信函的功能是什麼、有沒有辦法達到⾃⼰
想要的⽬的，或許可以先思考。存證信函是要向對⽅表達⼀定的意思，透過郵局存證⼀份內容完全相同的副本
，作為寄送以及內容證明之⽤[10]，它多半是為了⽇後訴訟時作為證據，或是為了符合時效的規定等等。所以
它的功能就是通知對⽅⾃⼰的想法，⽽沒有任何強制⼒，對⽅如果不予回應，法律上還是要再進⼀步透過調解
、訴訟等⽅式，解決雙⽅的紛爭。
 

延伸閱讀：
張學昌（2023），《什麼是⺠事訴訟的「當事⼈進⾏主義」？認識打官司的重要規則》。
⿈于⽟（2022），《存證信函的功能是什麼？》。
⿈于⽟（2022），《存證信函可以怎麼應⽤？》。

註腳

主張對⽅處所不明，必須證明⾃⼰已⽤相當的⽅法探查

餘論：關於存證信函的功能

   ⺠事訴訟法第151條第2項：「除前項規定外，法院應命將⽂書之繕本、影本或節本，公告於法院網
站；法院認為必要時，得命登載於公報或新聞紙。」

[1]

   ⺠事訴訟法第152條：「公⽰送達，⾃將公告或通知書黏貼公告處之⽇起，公告於法院網站者，⾃公
告之⽇起，其登載公報或新聞紙者，⾃最後登載之⽇起，經⼆⼗⽇發⽣效⼒；就應於外國為送達⽽為
公⽰送達者，經六⼗⽇發⽣效⼒。但第⼀百五⼗條之公⽰送達，⾃黏貼公告處之翌⽇起，發⽣效⼒。
」

[2]

   ⺠法第97條：「表意⼈⾮因⾃⼰之過失，不知相對⼈之姓名、居所者，得依⺠事訴訟法公⽰送達之規
定，以公⽰送達為意思表⽰之通知。」

[3]

   ⺠事訴訟法第149條第1項：「對於當事⼈之送達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⼀者，受訴法院得依聲請，准
為公⽰送達：
⼀、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者。

[4]

file:///article/remedy-procedure/1081
file:///article/remedy-procedure/601
file:///article/remedy-procedure/602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10001&flno=15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10001&flno=152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00001&flno=97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10001&flno=149


 公⽰送達，送達，查無此⼈，戶籍地址，存證信函

⼆、於有治外法權⼈之住居所或事務所為送達⽽無效者。
三、於外國為送達，不能依第⼀百四⼗五條之規定辦理，或預知雖依該條規定辦理⽽無效者。」

   臺灣臺南地⽅法院111年度司聲字第634號⺠事裁定：「相對⼈現仍設籍於臺南市○區○○路000巷0
0弄00號9樓之9（此地址下稱系爭戶籍地址），有其個⼈戶籍資料（完整姓名）查詢結果在卷可憑。
次查，聲請⼈依前址付郵送達上開債權讓與通知函之意思表⽰予相對⼈，經郵局以查無此⼈為由退回
，亦有退回信封正本在卷可憑。⼜經本院囑託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前往系爭戶籍地址訪查後，
查得相對⼈已無居住在該址，有該分局111年9⽉22⽇南市警五⾏字第1110567700號函在卷可稽。
⽽聲請⼈已查得相對⼈之戶籍地址，惟仍未能知悉相對⼈之實際居所，可認為已⽤相當⽅法探查，並
無怠於應有注意之情形。既如前述，聲請⼈聲請以公⽰送達對相對⼈為意思表⽰之通知，經核與⾸揭
規定並無不符，應予准許。」

[5]

   臺灣臺中地⽅法院111年度司聲字第518號⺠事裁定：「聲請⼈對相對⼈甲○○寄發如附件律師函所
⽰之意思表⽰，詎聲請⼈按相對⼈之戶籍地址即臺中市○○區○○○路○段000號五樓寄發，該信函經
退回，且退件信封上蓋有『遷移不明』⽂字之戳印，並有本院職權調閱之個⼈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
可憑，則聲請⼈聲請對於相對⼈甲○○為公⽰送達，符合⾸揭法條之規定，應予准許。」

[6]

   最⾼法院87年度台抗字第582號⺠事裁定：「惟按⺠事訴訟法第⼀百四⼗九條第⼀項所謂『應為送達
之處所不明者』，係指已⽤相當之⽅法探查，仍不知其應為送達之處所者⽽⾔。是以公⽰送達為意思
表⽰之通知，僅因當事⼈『拒收』、『逾期招領』或『⼈在國外』等原因致未受送達，⽽⾮應為送達
處所不明者，即與公⽰送達之法定要件不合。」

[7]

   最⾼法院82年台上字第272號⺠事判例：「⺠事訴訟法第⼀百四⼗九條第⼀項第⼀款所謂『應為送達
之處所不明者』，係指已⽤相當之⽅法探查，仍不知其應為送達之處所者⽽⾔。其『不明』之事實，
應由聲請公⽰送達之⼈負舉證之責任，⽽由法院依具體事實判斷之。」

[8]

   臺灣臺北地⽅法院111年度抗字第407號⺠事裁定：「抗告⼈前對兩造簽訂之租賃契約中相對⼈書⽴
之住址桃園市經國路地址寄發如附件所⽰之存證信函，經郵政機關以『原址查無此⼈』為由退回，有
存證信函、信封封⾯附卷可稽……，⼜抗告⼈對相對⼈戶籍地臺北市⽂⼭區⽊柵路4段地址寄送上開
存證信函，雖經郵政機關以『不在』、『招領逾期』為由退回……，然原審函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⽂
⼭第⼀分局派員⾄相對⼈上開戶籍地實際查訪，經該分局查訪結果為據房東表⽰相對⼈已於110年10
⽉間搬離上址，……，堪認相對⼈確有遷移不明之情形。」

[9]

   郵件處理規則第34條第1項：「掛號信函交寄時，加付存證相關資費，依中華郵政公司規定⽅式繕寫
，以內容完全相同之副本留存郵局備作證據者，為存證信函。」

[10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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